
宜昌市房屋建筑“未验先用”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为切实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强化房建项目全过程管理，有效消除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整治重点

聚焦房屋建筑领域存在未验收即投入使用的突出问题，对全市房屋建筑项目（居住类项目、公共建筑项目、工业厂房及仓储设施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未经规划核实、未经消防验收（或备案）、未经竣工验收等即投入使用的房屋建筑项目，建立问题项目清单并实行逐一整改销号管理。

实施步骤

全面排查阶段（2026年2月至4月）。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牵头组织开展问题项目排查工作，如实填报问题项目清单（附件1），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于3月底前将排查问题项目清单报市房屋建筑“未验先用”项目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问题整治阶段（2026年5月至11月）。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分类指导、依法处置”的原则，逐一对问题项目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主体及具体责任人，力争基本完成所有问题项目整改。对短期内难以完成整改的，须明确包保领导，进一步细化整改方案，压实整改责任、明确完成时限。原则上居住类、工业厂房及仓储设施项目，由项目属地住建部门负责督促整改落实，公共建筑类项目由教育、卫健、国资、民政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整改落实。
提炼总结阶段（2026年12月）。专项整治期间，各责任单位要及时总结工作中的创新举措、先进经验及典型案例，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2026年12月底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在全面完成专项整治任务后，向市房屋建筑“未验先用”项目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报送专项行动总结报告。
三、工作要求
市级层面成立全市房屋建筑“未验先用”项目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工作专班设在市资建局，由市资建局牵头负责日常工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本次专项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和督办检查，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市资建局相关业务科室加强与各地负责整改部门的对接指导，确保本次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附件：1.宜昌市“未验先用”问题项目清单

征求意见表

附件1

宜昌市“未验先用”问题项目清单

	序号
	区划
	项目

名称
	类别

（安置房、学校等）
	建设

单位
	施工

单位
	监理

单位
	建设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问题原因（规划、消防、竣工未验收）
	投入使用时间
	督促整改责任单位（住建部门、行业主管部门）
	完成

时限
	是否

解决
	备注

	
	
	
	
	
	
	
	
	
	
	
	
	
	

	
	
	
	
	
	
	
	
	
	
	
	
	
	

	
	
	
	
	
	
	
	
	
	
	
	
	
	

	
	
	
	
	
	
	
	
	
	
	
	
	
	

	
	
	
	
	
	
	
	
	
	
	
	
	
	


附件2

征求意见表

	单位(盖章)
	

	联系人姓名
	
	电话
	

	章节号
	修改建议
	修改依据、理由或必要性

	
	
	

	
	
	

	
	
	


备注：提出意见、建议时，请按照将“ⅹⅹⅹ”修改为“ⅹⅹⅹ”的格式进行。


